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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2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龙生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23 

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补充风险提示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生股份”或“公

司”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2016年4月15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。 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文件

后方可实施。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，公司及保荐机构已在本

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及历次反馈意见回复中对公司战略转型及募

投项目面临的相关潜在风险进行了披露。根据发审会上发审委对于上

述风险披露提出的建议，公司进一步完善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提

示，现将补充风险提示披露如下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： 

丧失技术领先优势的风险 

光启集团以刘若鹏博士为核心的创业团队一直是国际上从事超

材料应用研究的重要技术力量之一。光启集团相关单位作为率先布局

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相关技术研发的机构，拥有行业领先的超材料

智能结构及装备技术和人才储备。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公司子公司新栋

梁科技将获得光启集团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相关核心技术的独家

许可使用权，光启集团相关单位中从事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预研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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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核心团队亦将全部进入新栋梁科技工作，从而使新栋梁科技具备

领先的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技术优势。在此基础上，公司还将使用

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14.4亿元新建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

研发中心，进一步加强公司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业务的技术创新和

产品研发能力，巩固技术领先优势。 

尽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拥有行业领先的超材料智能结构及

装备技术、人员储备和可持续研发能力，且将按照光启集团现行有效

的管理制度制定相关技术保密条例并严格执行，但仍不排除未来行业

潜在竞争对手可能通过自主研发或模仿、剽窃、未经授权使用等违法

违规手段实现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相关技术突破，缩小与公司技术

差距，甚至最终导致公司丧失技术领先优势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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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  

2016 年 5 月 3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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